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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电子表决系统的说明 

 

系统的介绍 

1. 粮农组织全会厅装有电子表决系统。该系统可用于：(a)确定会议厅出席代表团数

量（用于确定法定人数）；(b)进行不记名表决（相当于举手表决）；(c)记名表决（相当于

唱名表决）和事后提供投“赞成”、“反对”和“弃权”票的代表团名单。无记名投票使

用检票员、选票、投票亭、投票箱和计票房等按照有关法律规定进行；因此，该系统不

用于无记名投票，包括选举。 

2. 全会厅两个大型电子显示屏显示每次表决的结果；此外，将向主席和选举官员提

供一份正式打印结果，以便核准表决结果。使用该系统可进行以下几种表决： 

• 记名表决（相当于唱名表决）－赞成或反对提案的成员的名称和弃权成员的名称

将予以记录。电子显示屏显示所投票数；“赞成”为绿色，“反对”为红色以及“弃

权”为黄色。投票者桌上的按扭保持闪亮。向主席和选举官员提供的打印结果显

示赞成和反对成员的名称以及弃权成员的名称。打印结果将包括在会议报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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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将根据表决所需多数计算（即简单或三分之二多数）。 

• 不记名表决（相当于举手表决）－与唱名表决相同，但不记录投票成员的名称。

向主席和选举官员提供的打印结果仅显示赞成或反对成员的数量和弃权成员的数

量。多数根据投票所需多数计算（即简单或三分之二多数）。 

3. 关于无记名投票，本系统可用于确定法定人数。 

系统的使用 

4. 会议开始时，成员国国名牌前代表团团长席位上的表决按扭将启动。将仅为登记

的每个代表团启动一套按扭。如果代表团在会议期间任何时候在全会厅移动位置，代表

团应通知会议厅的一位服务员，以便技术人员能够为该代表团重新设定表决位置。这对

成功使用该系统非常重要。 

5. 当主席将某一问题付诸表决时，他或她宣布表决“开始”。全会厅显示屏显示正在

进行表决。 

6. 然后代表团团长（或代替者）可按三个彩色按扭之一：绿色为“赞成”，红色为“反

对”或黄色为“弃权”。代表团可决定不表决。所按按扭上的灯光将保持闪亮。 

7. 代表团在表决期间任何时候可改变其表决，直到主席结束表决为止。 

8. 然后主席宣布表决结束。所有表决按扭不再起作用，表决结果显示在显示屏上，

并由计算机计数。随后向主席和选举官员提供打印的表决结果，尤其向委员会宣读结果

并核准结果。 

结果的计算 

9. 按照粮农组织《总规则》第 XII 条规定1，“所投票数”的表示方法应指赞成票和反

对票，应不包括弃权或废票。 

10. 还提请注意食典委议事规则第 II 条第 3 款，即： 

成员组织在按照第 2 款有权参加的委员会或任何附属机构的任何会议上，就
属其权限的事项行使的表决权与其成员国在会议表决之时可行使的表决权票数相
同。成员组织行使其表决权之时，成员国不得行使其表决权，反之亦然。 

                                                 

1  另见食品法典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VII 条第 7 款。  


